附件1：
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类（含电子烟）
产品的告诫书
[bookmark: _GoBack]
全市各烟、酒类产品经营者：
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、民族的希望，他们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，吸烟、饮酒会损害其身体健康、影响性格塑造，导致不良后果。为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给未成年人营造绿色生活环境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，现对广大烟酒类（含电子烟）经营者有关行为告诫如下：
一、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，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监护人等主体的共同职责。
    二、不得在学校、幼儿园周边设置销售网点销售烟酒类产品。
三、烟酒类产品销售点需再醒目位置设置“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”标志，并主动做到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类产品。经营者难以判明购买者是否未成年人的，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。
四、各烟、酒经营者要认真对照上述要求，及时开展自查自纠。相关部门将加强执法检查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。对情节恶劣的典型案件，将依法从重处罚并公开曝光。欢迎社会各界参与监督 ，若发现向未成年人销售烟、酒的违法线索，请及时拨打12315（酒）、12313（烟）热线举报投诉。
五、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从自身做起，不让未成年人代买烟酒，不在未成年人集中的场所吸烟、饮酒，帮助和带动未成年人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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